
的限制，为追求经济利益而盲目承揽业务。它们缺乏风险意

识和责任意识，内部监督和制约机制又不健全，审计范围偏

小，未能对应收账款作必要函证或缺少替代程序，审计工作

底稿不规范，勾稽关系不明确，结果导致审计质量不高。
（四）企业财务管理不规范，会计基础工作薄弱，一些财

会人员素质偏低，同样增加审计难度。
按照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的规定，被审计单位应

积极主动配合审计人员，真实、全面、完整地向注册会计师

及会计师事务所提供财务、会计资料及审计工作所需要的

其他相关资料，并承担相应的会计责任。企业虽然同会计师

事务所签订了《管理当局承诺书》，但在执行时，有些国有企

业会计核算不规范，财务管理不健全；有的账表、表表不符；

有的少数财会人员素质较差，不按规定进行会计处理；有的

故意违反国家财经制度，隐瞒真实情况；更有甚者将由企业

提供的简单审计工作底稿复杂化，浪费审计时间；有的企业

随意选择报表合并范围等办法操纵会计信息等。这些都同

样增加了审计的难度。

二、建议及改进措施

（一）明确委托审计主体。

《注册会计师法》第16条规定：“注册会计师承办业务，

由其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统一受理并与委托人签订委托合

同”；《国有企业年度会计报表注册会计师审计暂行办法》第

3条规定：“企业应在规定时间内自主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

其年度会计报表进行审计”，以上两条并未规定委托审计主

体。由于国有企业投资者代表没有真正就位，国有企业在委

托注册会计师从事审计业务时，委托者即是经营者。可想而

知，国有企业经营者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在企业领

导需要政绩的情况下，注册会计师能对经营者的经营成果

和经营业绩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吗？笔者认为，要解决这

一问题必须对《国有企业年度会计报表注册会计师审计暂

行办法》进行补充。第一，明确委托审计主体即有权委托国

有企业审计业务的具体部门，如有限责任公司规定应由董

事会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国有企业可规定由投资

主体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其进行审计。第二，明确规定会计

师事务所不得接受无权委托人委托审计业务，如果会计师

事务所越权、超范围承接委托业务，应追究其会计师事务所

和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这样才能真正从源头上防止企

业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
（二）会计师事务所合理安排委托执业时间。
在会计师事务所拥有较多客户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审

计人员不能按时完成审计业务的情况。为解决好这个问题，

笔者建议：委托方与受托方应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相对拉

长年度会计报表的审计时间。具体做法有二：一是在期中就

要求出具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所负责审计的企业实

施符合性测试，待年度审计时只是在此基础上通过抽取一

定量样本予以补充。一般而言，国有企业可以要求会计师事

务所在期中对除现金盘点、银行存款的函证以外的如存货

的监盘、往来账项的函证实施实质性测试，尽量减少年度的

工作量，在整个年度结束后，再进行综合，发表审计意见。二
是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在年度结束前2个月，对工作量大、耗

时长的审计项目，如内部控制调查和测试，存货的盘点等先

进行审计，然后等报表编完后再对报表形成过程进行审计。

这样做，既可以为注册会计师进行会计报表审计提供充足

的时间，使之充分关注会计报表的形成过程，也可以减轻会

计师事务所业务繁忙时人手不够的问题。
（三）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外部监管，加大处罚力度，提

高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职业道德水准和执业质量水平。
新《会计法》第21条明确规定：“财政部门有权对会计师

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的程序和内容进行监督”。财政部及财

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应依据法律规定，会同各

级注册会计师协会加强会计师事务所的日常监管，依法对

注册会计师任职资格和执业情况进行年度检查和不定期抽

查，扩大抽查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执业的检查面，发

现问题要及时处理，并加大处罚的力度。特别应加强注册会

计师后续教育及年审工作，杜绝后续教育由别人代学、代考

的现象发生，从而提高注册会计师行业职业道德水准和执

业质量水平。
（四）提供企业内部审计的审计成果，减轻会计师事务

所的工作量，节省宝贵时间。

内部审计机构是企业自我约束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大量事实证明，凡是内部审计开展好的企业，注册会计

师查出的违纪违规问题就少。所以内部审计机构要开展资

产、负债和损益审计、主要领导离任审计、会计报表期中审

计。会计师事务所在对企业进行审计时，企业应主动提供全

部的内部审计报告、有关档案、审计建议书等资料。当注册

会计师通过审计评价，认为企业内部控制健全，提供资料可

信时，就可以相应减少某些审计程序。这样就可以提高审计

效率，节省审计时间。
（作者单位：铁道部大桥工 程局财务处）

责任编辑 袁  蓉丽建议·动态短讯
短讯 日前，新中大公 司 与 海口 港务局正 式签约，携手

共建海口 港务集团财务管理信息系统。新中大集团财务

软件以 较强 大的软件功能和系统 、严谨的解决方案，尤其

是其穿透式矩 阵化 管理新理念得到 了 海口 港务集团公 司

决策层和财务管理人员的青睐。此 次 签约是新中大集团

财务软件继烟 台港务局、锦 州港务局、湛江港务局后 在该

领域的又 一次成功应用。
（本刊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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